关于网站备案的紧急通知

尊敬的客户：

您好！为净化网络环境，推动互联网健康发展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要求，国内所有网站必须备案才能正常运行。企业可以自行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专用网站（网址：http://www.miibeian.gov.cn）提交备案。

考虑到部分企业对备案流程不熟悉，只要提供企业相关信息，我司也可以免费帮助客户办理备案。为确保贵司网站正常运行，近期我们已通过电话通知过贵公司多次，但未见回复。现再次郑重通知贵司，请在十天内提供备案所需资料到我司。您可以到本公司的网站（网址：http://www.128.com.cn/icp）了解相关的信息，下载备案信息填写模版和案例。通过电话、传真、邮箱、QQ等方式发送给我们的客服人员。
备案咨询电话：0769-22027000 转809（高小姐） 814（蓝小姐）
传真：0769-22487526
电子邮件：beian@128.com.cn
如因贵公司网站未自行备案，也未及时提供资料给我司代办备案，由此导致贵公司网站被公安网监或电信部门关闭，本公司概不负责。
请贵司高度重视网站备案工作，我们不再就备案问题再次通知贵司。
特此通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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